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弘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编号：2025S859）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2月30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859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859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项目地址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
	建设单位
	常州弘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江苏博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

原建筑面积：7150
	工程等级
	中型

	
	建筑面积
	本次装修设计面积：7852.29㎡

（其中地上7150平米，地下702.29平米）
	建筑层数
	8/-1层

	
	建筑高度
	35.25米
	防火等级
	地上二级

地下一级

	
	场地类别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白俊霞
	
	审查号
	10051-1013
	联系电话
	8661377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

（1）一层/负一层平面新增墙体材料不明，部分房间分隔调整，与原竣工图不完全一致，疏散距离未见。新增疏散走道及走道处新增门， 关闭后是否任一侧均能手动开启，不明确。（三层8交D轴、7交A轴；四层9交A轴、四层6交C中心机房新增隔墙同）。四层9交D轴储藏的隔墙耐火极限不应小于2h，门应设乙级防火门，未明确。各新增墙体同步结构复核荷载、做法。

（2）各门编号补充完整，应明确门宽、门高，且门详图与之对应一致。各门详图，门内外面门扇宽不一致，复核。门开启后通行净宽复核明确。

（3）各房间功能、使用人数复核明确。七、八层是否仅供内部员工使用，不明确。

（4）一层6交A轴、二层4/9交A轴办公布置不明，若为储藏、档案等应明确防火分隔要求，并与结构复核荷载要求。

（5）八层厨房分隔新增墙体、耐火极限不明。主食库、副食库火灾类别A类有误。预处理FM乙0923门开启通行净宽不应小于800，复核。厨房内若使用燃气时，通风开口的有效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1/10，复核。

（6）二层8~12交E~G轴报告厅吊顶后净高与原设计不一致，窗口新增部分内隔墙装饰，该房间自然排烟窗口有效高度、有效面积应经暖通重新核算，能否满足规范要求。E交12轴处走道隔墙与外窗窗框间的缝隙防火封堵做法补充。（一层9~13交D~G轴、二层4~7交A轴房间、八层餐厅、厨房的自然排烟窗同步复核）

（7）七层挡烟垂壁位置与原设计不一致，防排烟设计应经暖通重新设计、核算。且挡烟垂壁距地高不应小于2.1米。原外窗开启能否满足要求，请核实补充。（余自查）

（8）DM-07,顶棚设显示屏，脆性面板材料应采取防坠落措施，补充。

（9）一层5交F轴、负一层9交B轴、6交C轴储藏室消火栓内嵌，背衬做法不明，耐火极限不应小于2小时，补充做法。消火栓箱门被装饰物遮掩，相关做法未

	设计人
	卫文斌
	专业负责人
	金炜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0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白俊霞
	
	审查号
	10051-1013
	联系电话
	86613771

	    见。（余自查，同步修改）（走道处同步补充）
2、二层9交G轴消防救援窗口内侧增加装修隔墙，影响救援进入口，不满足GB50222-2017第4.0.1条。
3、二层8交E轴准备室无窗房间，地面采用B1级材料，不满足GB50222-2017第4.0.8条。

4、装消-247/158/206，无障碍卫生间地面高差20，不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第3.5.3条。（余自查）
三、其它意见：
1、饰施05，备注，节点中高密度增强纤维阻燃板、多层阻燃板基层均为不燃板，燃烧性能为A级，阻燃板能否达到A级请复核材料名称、性能。QM-11,前室内各材料均应采用A级，阻燃板有误（余自查）。

2、饰施08，本工程污染浓度控制类别要求补充。
3、原楼地面保温隔声层是否已土建完成，本次仅完成装修饰面层，复核。有水房间楼面2到防水层做法复核。
4、无障碍产品（抓杆、座便器、洗脸盆、多功能台、低位挂钩、救助呼叫装置）选型及安装、无障碍标识、警示标识及安全防护措施应执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并在建筑投入使用前落实安装到位，复核。

5、装消74/75，墙面由广告公司深化的装饰，非本次设计审查内容，请删除。（余同步自查修改）
6、装消75，玻璃栏板高1100有误，与节点中1200高不一致。
7、一层平面接待区，无障碍低位服务设施位置补充明确。
8、装消79，门厅功能表述有误，与一层平面不符。
9、装消115，E1立面12轴门示意有误。
10、装消153/154/159/160/167/201，立面中门宽有误。无障碍卫生间门开启后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余自查）
11、装消165，无障碍电梯按钮中心距地高度应为0.85~1.1m，复核明确。（余自查）

	设计人
	卫文斌
	专业负责人
	金炜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0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白俊霞
	
	审查号
	10051-1013
	联系电话
	86613771

	12、装消191，女卫隔断与拖把池墙面间距复核。
13、装消246，SQ49/50平面未见引注，防火隔墙处防火封堵未见。

	设计人
	卫文斌
	专业负责人
	金炜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4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徐荣华
	
	审查号
	10051-S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1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其它意见：
1、饰施10：施工工艺说明三、1条DBJ01-26-2003（编号有误）为废止标准，且不适用于本项目。
2、饰施10：施工工艺说明四、（二）条《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8923（编号有误）为废止标准。

	设计人
	蒋敏
	专业负责人
	潘东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唐俊华
	
	审查号
	10051-W1001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复核一下气体灭火场所所涉及其他专业部分内容是否在本次设计中有预留。

	设计人
	袁庆喜
	专业负责人
	韦鹏飞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一层5轴交E轴储藏室内设置UPS，不满足GB50016-2014（2018年版），第10.2.5条。
三 、其他意见：
1、设计说明16与消防专篇五不一致。
2、绿建专篇中增补电热设备节能控制措施。
3、增补消控室、中心机房设计照度值数据。
4、1AL-WS44回路断路器规格偏小。
5、增补KSX系统图。
6、厨房区域的设备配电深化设计需委托具备电气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且应对设计图进行施工图审查。

	设计人
	张杰
	专业负责人
	王鸣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1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横塘河东路东侧、青龙西路北侧7#楼装修项目-7#楼装修项目

	审查人
	朱达文
	
	审查号
	10051-H1001
	联系电话
	86619906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八、九层厨房事故通风设计应符合GB50016-2014（2018版）第9.1.4条及GB50736-2012第6.3.9.6.4）条要求。
2、八层9-D轴左下侧风管穿顶板处宜设防火阀（屋顶有风机、油烟净化设备等）。
3、地下一层补风系统设计应按2024江苏省技术问答暖通专业第2-19条要求设计（平面图及暖通防排烟设计专篇）。
4、地下室防烟分区吊顶应说明。
5、未见八层C1526a排烟窗详图。
6、排油烟系统应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
7、GB55036-2022第11.3.5条应予说明。
8、防排烟计算书如有变更，则应报审。

	设计人
	石磊明
	专业负责人
	杨龙辉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12月30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